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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

9樓

承辦人：楊蕙宇

電話：(02)27527286-153

傳真：(02)2771-8392

Email：t50129a@tma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1100013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1110001316_Attach1.pdf、1110001316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111年5月17日衛部醫字第1111662676號令

訂定發布「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登記證及執業執照收費標

準」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5月17日衛部醫字第1111662676C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公共衛生師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設立公共衛

生師事務所或執業執照者，應繳納費用如下：

(一)請領、補發或換發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登記證，每張新臺

幣一千元。

(二)請領、補發或換發公共衛生師執業執照，每張新臺幣三

百元。

三、本函訊息刊登本會網站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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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 邱 泰 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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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黃芳瑜

聯絡電話：02-85907386　分機：7386

傳真：02-85907088

電子郵件：md7386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111662676C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「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登記證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」，業經

本部111年5月17日衛部醫字第1111662676號令訂定發布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案內公告事項詳載於本部（網址：https://www.mohw.gov.

tw/）「公告訊息」及「法令規章」之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

統網頁「最新動態」項下，請自行下載。

正本：財政部、勞動部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學會、台灣公共衛生

促進協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

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
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

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物理治療生公會全國聯合

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

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

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
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師公會全

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驗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

合會、中華民國聽力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

署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、本部法規會、本部綜合規劃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登記證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 
 

第一條   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  公共衛生師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設立公共衛

生師事務所或執業執照者，應繳納費用如下： 

          一、請領、補發或換發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登記證，每張新 

              臺幣一千元。 

          二、請領、補發或換發公共衛生師執業執照，每張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三百元。 

第三條  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 

 



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登記證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總
說明 

  依據公共衛生師法（以下稱本法）第八條第四項及同法第九條第一項

規定略以，申請設立公共衛生師事務所許可之核發規定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定之；有關公共衛生師執業，則應向該處所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申請執業登記，領有執業執照，始得為之。爰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

規定略以，業務主管機關對於行政規費，應依直接材（物）料、人工及其

他成本訂定或調整收費基準，並檢附成本資料，洽商該級政府規費主管機

關同意，並送該級民意機關備查後公告之。基於公共衛生師依法申請核發

之文件，包括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登記證及執業執照，為訂定上開文件之收

費數額，以建立公平合理之規費收取制度及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，爰訂定

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登記證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，全文計三條。 

  



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登記證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 

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第一條 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

項規定訂定之。 

本標準之訂定依據。 

第二條  公共衛生師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申請設立公共衛生師事務

所或執業執照者，應繳納費用如下： 

  一、請領、補發或換發公共衛生師事

務所登記證，每張新臺幣一千      

元。 

  二、請領、補發或換發公共衛生師執  

      業執照，每張新臺幣三百元。 

參考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八十一年九

月二十六日衛署醫字第八一一六四六

六五號公告之「調整醫事人員開業執照

及執業執照規費」之收費規定，明定公

共衛生師申請設立公共衛生師事務所

及執業執照之收費標準。 

第三條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本標準之施行日期。 

 

 

 

 

 


